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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

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杨晓兵、方红、张遴、苍安国、王旭、赵东海、郭晓莉、郝荷芳。

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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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口玻璃器皿检验规程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玻璃器皿的抽样、检验和结果判定。

本标准适用于玻璃器皿的进出口检验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２８２８．１　计数抽样检验程序　第１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（ＡＱＬ）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
（ＧＢ／Ｔ２８２８．１—２００３，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：１９９９，ＩＤＴ）

ＧＢ／Ｔ４５４８　玻璃容器内表面耐水侵蚀性能测试方法及分级（ＧＢ／Ｔ４５４８—１９９５，ｅｑｖＩＳＯ４８０２１：

１９８８）

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１１　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

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６３　搪瓷制食具容器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

ＧＢ／Ｔ６５７９　实验室玻璃仪器　热冲击和热冲击强度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６５８２　玻璃在９８℃耐水性的颗粒试验方法及分级

ＧＢ／Ｔ１３４８５　接触食物搪瓷制品铅、镉析出量测试方法

ＧＢ／Ｔ１５７２６　玻璃仪器内应力检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１６９２０　玻璃　平均线膨胀系数的测试

ＧＢ１９７７８　包装玻璃容器　铅、镉、砷、锑溶出允许限量

ＳＮ／Ｔ０２６２　出口商品运输包装瓦楞纸箱的检验规程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．１

检验批　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犾狅狋

为实施检验而汇集的同合同、同类型在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单位产品为检验批。每检验

批的批量应不大于１０００００件单位产品。

４　抽样

按照ＧＢ／Ｔ２８２８．１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。

ａ）　外观检验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Ⅱ。Ａ类不合格品接收质量限ＡＱＬ＝１．５，Ｂ类不合格品ＡＱＬ＝

４．０，抽样数量见表１；

表１　外观检验抽样表

批量，犖
Ａ类不合格ＡＱＬ＝１．５ Ｂ类不合格ＡＱＬ＝４．０

抽样数 Ａｃ Ｒｅ 抽样数 Ａｃ Ｒｅ

２～３ １００％抽样 ０ １ １００％抽样 ０ １

４～８ １００％抽样 — — ３ ０ １

１

犛犖／犜２１１６—２００８

版权所有 · 禁止翻制、电子传阅、发售



表１（续）

批量，犖
Ａ类不合格ＡＱＬ＝１．５ Ｂ类不合格ＡＱＬ＝４．０

抽样数 Ａｃ Ｒｅ 抽样数 Ａｃ Ｒｅ

９～２５ ８ ０ １ ３ ０ １

２６～９０ ８ ０ １ １３ １ ２

９１～１５０ ３２ １ ２ ２０ ２ ３

１５１～２８０ ３２ １ ２ ３２ ３ ４

２８１～５００ ５０ ２ ３ ５０ ５ ６

５０１～１２００ ８０ ３ ４ ８０ ７ ８

１２０１～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５ ６ １２５ １０ １１

３２０１～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７ ８ ２００ １４ １５

１０００１～３５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０ １１ ３１５ ２１ ２２

３５００１～１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４ １５ ３１５ ２１ ２２

　　ｂ）　耐热冲击温度、内应力的检验采用特殊检验水平Ｓ３。耐热冲击温度不合格品ＡＱＬ＝１．０，内

应力不合格品ＡＱＬ＝２．５，抽样数量见表２；

表２　耐热冲击温度、内应力的检验抽样表

批量，犖
ＡＱＬ＝１．０ ＡＱＬ＝２．５

抽样数 Ａｃ Ｒｅ 抽样数 Ａｃ Ｒｅ

２～５ １００％抽样 ０ １ １００％抽样 ０ １

６～１３ １００％抽样 ０ １ ５ ０ １

１４～５００ １３ ０ １ ５ ０ １

５０１～３５０００ １３ ０ １ ２０ １ ２

３５００１～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１ ２ ３２ ２ ３

　　ｃ）　耐水性能、玻璃线膨胀系数、有害元素溶出量检验的抽样：随机各抽取６件产品进行检验，如有

一件产品不合格，则该项目不合格。

５　检验

５．１　外观检验

外观检验在４０Ｗ 日光灯或相同照度条件下，产品距灯不小于５００ｍｍ，平视目测为准。如缺陷大

小难以确定时，可利用放大镜来检测气泡、杂粒、条纹等缺陷。若仍无法确定，可与封存实样比较。检验

项目见表３。

表３　外观检验项目、质量要求及不合格类别

序号 检验项目 质　量　要　求 不合格类别

１ 外形
产品光洁、平滑、放置平稳，贴花、喷涂标志或商标与合同、

图纸或确认样品一致
Ａ

２ 尺寸 尺寸偏差应符合合同或图纸要求 Ａ

３ 色度 与确认样品一致，无杂色和干涉色 Ａ

４ 崩边 不允许有 Ａ

５ 裂纹 不允许有 Ａ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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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３（续）

序号 检验项目 质　量　要　求 不合格类别

６ 玻璃渣 不允许有 Ａ

７ 破皮气泡 不允许有破皮气泡及用钢针刺破的气泡 Ａ

８ 气泡

不允许有距口部三分之一以上的气泡 Ｂ

不允许有长度小于０．５ｍｍ的密集气泡 Ｂ

气泡间距不小于３０ｍｍ Ｂ

９ 条纹 不允许有距离３００ｍｍ目测明显的条纹 Ｂ

１０ 透明疙瘩 长度不大于２ｍｍ的不多于１个 Ｂ

１１ 擦伤
杯身高三分之二以上不允许有 Ｂ

不允许有发亮的擦伤 Ｂ

１２ 擦毛 不允许有平看明显的擦毛 Ｂ

１３ 杂粒 不允许有 Ｂ

１４ 模印 不允许有平看明显的模印 Ｂ

１５ 波浪口 不允许有 Ｂ

１６ 滴头 不允许有双滴头或刺手的滴头 Ｂ

１７ 氧化现象 不允许有 Ｂ

　　注１：一个产品气泡、条纹、模印、透明疙瘩、杂粒、擦伤的缺陷不能有三种以上，否则按Ａ类不合格计。

　　注２：如果合同规定的检验项目超出表３所列项目，按合同的规定检验。

　　注３：对气泡有特殊要求的产品，不适用第８项。

５．２　理化性能检验

５．２．１　耐热冲击温度

按ＧＢ／Ｔ６５７９执行。

５．２．２　耐水性能

耐水性能按ＧＢ／Ｔ６５８２执行。

内表面耐水性能按ＧＢ／Ｔ４５４８执行。

５．２．３　内应力

按ＧＢ／Ｔ１５７２６执行。

５．２．４　玻璃线膨胀系数

按ＧＢ／Ｔ１６９２０执行。

５．２．５　有害元素溶出量

出口的玻璃器皿，进口国有相关标准要求的，按进口国的相关标准要求检验，进口国无要求的，以及

进口的玻璃器皿按下列方法检验：

ａ）　浸泡条件按ＧＢ１９７７８执行；

ｂ）　铅、镉溶出量按ＧＢ／Ｔ１３４８５执行。玻璃釉外装饰的玻璃杯唇边铅和镉溶出量参见附录Ａ；

ｃ）　砷溶出量按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１１执行；

ｄ）　锑溶出量按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６３执行。

５．３　包装

应符合ＳＮ／Ｔ０２６２规定的要求，产品之间用软性材料隔开。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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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　结果判定

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。如有１项不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

７　不合格的处置

７．１　不合格批的处置

经检验不合格的整批产品，涉及５．２．２、５．２．４、５．２．５项目，不允许重新报检；如果不合格涉及其他

项目，经返工整理后允许报检一次。

７．２　不合格品的处置

对于合格批，应将其中发现的不合格品调换成合格品。

８　检验有效期

检验有效期为１２个月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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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录　犃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玻璃釉外装饰的玻璃杯唇边铅和镉溶出量分析方法

犃．１　定义

犃．１．１　玻璃装饰：在温度高于４２５℃（８００°Ｆ）时，玻璃釉熔在玻璃器皿上，进行装饰。

犃．１．２　玻璃釉：主要用作上彩、硅酸盐玻璃助焊剂来装饰玻璃器皿。

犃．１．３　唇边：玻璃杯子上边缘与嘴唇接触宽２０ｍｍ的外表面。

犃．２　分析方法简述

用４％乙酸溶液，在２０℃～２４℃温度下，浸泡２４ｈ，萃取玻璃杯唇边的铅、镉，通过原子吸收分光光

度仪，使用特定的铅、镉空心阴极灯分别测量萃取液中铅、镉的含量。结果用微克每毫升（μｇ／ｍＬ）表

示，即萃取液中铅、镉的含量比玻璃杯的内体积。

犃．３　仪器

犃．３．１　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：配有一个１０２ｍｍ（４ｉｎ）单缝或汽化燃烧器、数字式浓度读数装置的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计。该仪器１％吸收时，铅的灵敏度约为０．５μｇ／ｍＬ，镉的灵敏度约为０．０２５μｇ／ｍＬ。采

用仪器厂家分析方法手册上推荐的操作条件。

犃．３．２　空心阴极灯或无极发射铅灯，波长为２８３．３ｎｍ。

犃．３．３　空心阴极灯或无极发射镉灯，波长为２２８．８ｎｍ。

犃．３．４　使用耐化学腐蚀的硼硅玻璃器皿配制、贮存试剂和溶液，盛放检测样品溶液。

犃．３．５　每个仪器的铅、镉检测限应该被测定和指明。本检测方法中，仪器检测限为在０μｇ／ｍＬ时平均噪

音的２倍。代表性的检测限铅约为０．０１μｇ／ｍＬ～０．０３μｇ／ｍＬ，镉约为０．０００５μｇ／ｍＬ～０．００１０μｇ／ｍＬ。

犃．４　试剂

犃．４．１　乙酸（４％体积比）：１体积冰乙酸混合２４体积水。

犃．４．２　盐酸（质量比１％）：１体积浓盐酸混合３７体积水。

犃．４．３　镉标准储备液（１０００μｍ／ｍＬ）：在２５０ｍＬ１％盐酸（ＨＣｌ）中，溶解０．９２７３ｇ无水硫酸镉，用

１％盐酸（ＨＣｌ）稀释至５００ｍＬ。市售的标准镉溶液也可使用。

犃．４．４　铅标准储备液（１０００μｍ／ｍＬ）：将１．５９８ｇ硝酸铅溶解在４％乙酸溶液后，用４％乙酸溶液稀释

至１Ｌ。市售的标准镉溶液也可使用。

犃．４．５　铅标准工作溶液：用乙酸（Ａ．４．１）稀释铅标准储备液（Ａ．４．４）得到铅浓度分别为０，５，１０和

２０μｇ／ｍＬ的工作溶液。

犃．４．６　镉标准工作溶液：用乙酸（Ａ．４．１）稀释镉标准储备液（Ａ．４．３）得到镉浓度分别为０，０．３，１．５和

２．０μｇ／ｍＬ的工作溶液。

犃．５　分析步骤

犃．５．１　样品的制备

取６个同一样品和一个对照烧杯，用清洗剂清洗，然后依次用自来水、蒸馏水冲洗，自然晾干，在边

缘下７ｍｍ处做标记。用量筒加至离溢出边缘约６ｍｍ～７ｍｍ处，记录每个玻璃器皿的内体积，并用毫

升数表示。（如果可能的话），在非釉装饰的外面离边缘２０ｍｍ处标记每个玻璃器皿。将玻璃器皿倒转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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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置在合适的实验室玻璃容器中，该容器最小直径为检测样品边缘处１．２５倍，最大直径为检测样品边

缘处２．０倍。用量筒小心加入４％乙酸溶液至玻璃器皿２０ｍｍ处，并记下所用溶液的体积。尽可能地

密封该玻璃容器，防止蒸发和污染。在暗处室温２０℃～２４℃条件下，放置２４ｈ。浸出２４ｈ后，移出要

检测的玻璃器皿，用原子吸收法测定铅和镉的含量。

　　注：由于存在着大量蒸发的可能性，分析人员在移去玻璃器皿之前，确定乙酸浸出溶液是否显著地低于２０ｍｍ标

记处。如果存在该情况，应该加入乙酸溶液使渗出溶液达到２０ｍｍ标记处。

犃．５．２　铅的测定

将仪器的最大信号设置为２８３．３ｎｍ，使用铅空心阴极灯和厂家推荐的空气／乙炔流量。摇匀样品

浸泡液，一部分转移至干净的容量瓶中。如果便于操作，可直接从玻璃容器中吸取溶液。用水冲洗石墨

炉，在读数盘上，检查零点。使用铅工作溶液，从铅的标准吸收曲线上，测定铅的含量或在浓度模式下校

准直接浓度读数装置（ＤＣＲ），直接读取并记录样品的浓度。样品溶液应该位于浓度大的和浓度低的工

作溶液之间。如果样品溶液中铅含量高于２０μｇ／ｍＬ，用４％乙酸溶液稀释后重新测定。

犃．５．３　镉的测定

使用镉空心阴极灯和镉标准溶液，如Ａ．５．２中步骤进行操作。如果样品（浸泡）溶液中镉含量高于

２μｇ／ｍＬ，用４％乙酸溶液稀释后重新测定。

犃．６　计算

按式（Ａ．１）计算试样的铅或镉的溶出量（犃），以微克每毫升（μｇ／ｍＬ）表示：

犃＝
犮×犞１
犞２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Ａ．１）

　　式中：

犃———试样的铅或镉的溶出量，单位为微克每毫升（μｇ／ｍＬ）；

犮———乙酸浸泡液中铅或镉的浓度，单位为微克每毫升（μｇ／ｍＬ）；

犞１———乙酸浸泡液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；

犞２———试样的内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。

犃．７　精确度和偏差

实验室内部同一或多个操作者对该分析方法的精确度在所使用的 ＡＡＳ的灵敏度之内，铅为

０．５μｇ／ｍＬ，镉为０．０２５μｇ／ｍＬ。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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